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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校外實習之探討 
蔣姿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8）第 3 條所定義的幼兒，係指二歲以上至入國

民小學之人。本文所指幼兒教育，即指對幼兒提供服務的幼兒園之教育與照顧工

作；而在幼兒園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的人員，則稱為教保服務人員，其中包

括教保員與幼兒教師。因此，師培大學所培育的幼兒階段的老師，除了和中學、

小學、特殊教育相同的合格教師之外，尚包括技職院校幼兒保育系所培育的教保

員。 

為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之養成，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的人才，達成學用合

一的目的，教育部擬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以及「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等，作為各大學校院實施校外實習

的參考。各大學在因應教育部之相關辦法的規定下，會自訂學校學生校外實習要

點，例如「臺北市立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臺北市立大學，2020）、「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等。依研究者評閱

校外實習相關文件發現，各校對校外實習的定義不一，臺北市立大學訂定之校外

實習包括教育實習，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則將教育實習排除在外。 

本文以師資培育幼兒園教師階段進行探討，提出幼兒園教師師資培育的歷程、

幼兒園職前教師（含幼兒教師與教保員）培育相關的校外實習情形與依據，包括

實施的內容、規範與評量，最後並分析因教育法令制度的改變，進而對校外實習

的影響。茲分別說明如下。 

二、幼兒園教師師資培育歷程 

依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2020）規定，專科以上學校之

教保相關系科學生，需修畢教保專業課程至少 32 學分，且成績及格，經學校發

給學分證明，並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才能認定其具教保員資格。而其

中所稱教保專業課程 32 學分中，包括教育基礎課程（至少 10 學分）、教育方法

課程（至少 12 學分），以及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10 學分）；校外實習課程，係屬

於教育實踐課程中的「幼兒園教保實習」，共計 4 學分。此外，依據教育部於 2020
年所公佈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基準」（2020）第三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實施要點，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指出，

幼兒教師需再加修至少 16 學分的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其中包括「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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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教學實習」共計 4 學分。茲將幼兒園教師師資培育歷程呈現如圖 1 所示。 

 
圖 1 幼兒園教師師資培育歷程圖 

三、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校外實習運作方式之探討 

誠如上述，為強化產學聯結，各大學幼教（保）相關科系，安排學生校外業

界實習之課程名稱，包含幼兒園教保實習（I）、幼兒園教保實習（II）、幼兒園教

學實習（I）、幼兒園教學實習（II）等四門課。教保員必須修習大三之幼兒園教

保實習，而幼兒園教師除了修習幼兒園教保實習外，尚需修習大四的幼兒園教學

實習，且必須通過幼兒園教師檢定，及半年的幼兒園教育實習，才能成為合格的

幼教師。若為師資培育學系的學生（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教

保實習與教學實習，會均由系上統一開設與規定。若為非師資培育學系大學（朝

陽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則幼兒園教保實習通常會由幼保相關科系負責統

籌規劃，但幼兒園教學實習課程，則會委由學校師資培育單位（如師資培育中

心），負責各項規劃與行政事務。本文以一般師資培育大學的幼教系，在大學四

年期間之校外實習為主，包括幼兒園教保實習、幼兒園教學實習，以及各校自訂

實地實習，並不包括畢業後的半年教育實習。將上述三種校外實習分述如下： 

 

教保相關系科+幼兒教保專業知能課

程 32學分（含幼兒園教保實習 4學分） 

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6-18 學分 

（含幼兒園教學實習 4 學分） 

教保員 

具幼兒園教師考試資格 

通過教師檢定考試 

（畢業前，6 月初） 

通過半年教育實習 

（畢業後） 

合格幼兒園教師 

（取得教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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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兒園教保實習 

全國幼教（保）科系，均開設有「幼兒園教保實習」，為必修課程，授課時

間大都安排在大三進行，分上下兩學期，每學期大多規劃為 2 學分，4 小時的課

程。實習的方式包括幼兒園參訪、教學見習、試教與集中實習等方式；集中實習

2-3 週不等，也會有一些課堂實施的活動、訂定相關的辦法部份，學校會訂定實

習辨法，加以規範實習機構的選擇、出勤管理、實習指導老師、輔導老師，及實

習學生的相關工作內容與職責，部份學校尚包括實習內容與實習作業的規範。 

1. 實習內容 

顧名思義，此課程為教保實習，故規劃的內容除了進行校外的實習，如至幼

兒園及幼教相關機構進行教育參訪、教學見習、試教等活動外，也會規劃主題課

程講授與研討、校外實務教師講座。而參訪的機構較為多元，例如托嬰中心、親

子館、幼教相關產業，或考量多元體制或教學模式的幼兒園（例如：蒙氏、華德

福、日式、非營利、公私立等），除了參訪之外，也會規劃 3-4 次半天的幼兒園

見習，除了見習外，會初步進行對幼兒說故事等內容的試教活動。目前部份學校

（屏東大學），因應教師檢定制度的改變，會在大三下學期的教保實習，進行二

週的集中實習。但各校的自主性高，各大學教保實習規劃的重點，仍有些許的不

同。 

2. 校外教保實習的規劃與注意要項 

為了讓校外教保實習能推動順利，強化學生的教保專業素養，大學端的實習

指導老師會進行全面的課程規劃，除了教保相關議題的課程講授與討論外，會規

劃從參觀、見習到集中實習，漸進的實務連結；不論參訪、見習或集中實習，實

習機構的選擇最為重要，其次與實習學校的連繫與溝通，三方（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輔導老師與學生）的權責或實習的相關規定，確切讓實習學生有所依循。根

據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2020）研編的「國立屏東大學 108 學年度教育學系集

中實習工作手冊」，文中編列了教務處於 2017 年擬訂的集中實習作業要點，重點

內容包括實習目的、實施原則、實習機構的選擇、實習工作要點、實習指導要點、

實習評量與學生注意事項。 

3. 實習評量 

教保實習評量的內容會依上述參訪、見習或試教而定，例如學生必須完成參

觀報告、見習報告與集中實習報告（含試教），作業的內容與格式，會由實習指

導老師進行規劃與實施，若包括見習與集中實習，則會與實習學校輔導老師，共

同進行評量，實習生也必須進行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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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兒園教學實習 

根據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020）指出，幼兒園教學實習包括幼兒園

的參訪、教學見習、試教與集中實習等方式，集中實習實習學生必須進幼兒園進

行教學及級務實習，另設有集中實習作業要點辦理。 

依教育部師資培育法（2017）規定，2018 年 1 月 31 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

且修習教育學程者為舊制，若沒有通過考試，仍然可以選擇先實習，後考試。因

2017 年 8 月 1 日入學的全師培系學生，在 2017 年 8 月 1 日一入學時，既已取得

師資生資格修習教育學程，即使沒有通過考試，也還可以換軌舊制先實習再考試。

若非全師培學系學生，因其在大一下（2018.2.1）才取得師資生資格，並正式修

習教育學程，故要先通過教師檢定後，才能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因此，此一改

變，也間接影響了學校在規劃大四下學期的教學實習課程內容。 

1. 實習內容 

大四教學實習內容，會有別於大三教保實習，會以現場的見習與集中實習、

試教為主，但仍會安排主題課程的講授、實務講座，或至幼兒園進行教育參訪。

比較不同的是，在師培法修訂先考試後實習後，因為自 2018 年起每年教師檢定

已改為6月舉行，應屆畢業同學必須通過教師檢定後，才能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

因此多數的師資培育機構，會在大四教學實習的課程進行調整，減少校外實習，

規劃較多的課程研討，如主題式讀書會小組報告、課程設計檢定、教檢考試會考

等活動。 

師資培育法修訂公佈自 107.02 正式施行，108 學年度畢業生，即開始施行選

用舊制與新制，最後一屆師資培育學生（現大四學生）仍適用舊法，可以選擇先

實習後考試，亦可選擇新法先考試後實習；自此法施行後，有部份的幼教系，必

須因應大四學生在畢業學期參加教師檢定考試，而稍加修訂幼兒園教學實習的內

涵，例如將原來的集中實習，於大四上下學期進行的規定，改成大三下學期與大

四上學期實施（如屏東大學）；以免影響學生六月的教師檢定考試。例如臺南大

學在大四下學期的教學實習課程內容，也大都規劃為主題式讀書會小組報告、課

程設計檢定、教檢考試，會在 6 月教檢過後，安排學生之教學演示。 

2. 校外教學實習的規劃與注意要項 

為讓校外實習能圓滿與順利，使學生有充份的收穫，大學端會研擬實習的相

關辦法、要點（手冊）以及相關的表件（實習守則、實習評量表、請假申請單、

大型活動作業格式、教學計畫表、教學日誌、幼兒行為觀察、及省思記錄表），

讓實習學生有所依循，重點內容會包括：(1)實習依據、理念與目標；(2)實習時

數時間與方式；(3)實習機構的選擇；(4)實習流程的擬定，實習場域的分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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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指導老師、實習輔導老師與學生三方的職責與工作內容；(6)實習守則及學

生請假的規定；(7)實習的內容與評量方式等（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020；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020）。 

3. 實習評量 

教學實習評量的內容，會依上述參訪、見習或試教而定，作業的內容與格式，

會由實習指導老師進行規劃，並由實習學校輔導老師進行實習生的教學實習評

量，具體內容包括：個人教學實習檔案、見習心得、試教報告、全園大型活動的

規劃與執行、每週教學日誌與幼兒行為觀察，進行教學實習課程成果發表會（國

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020；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020）。 

(三) 實地實習、假期實習或非課程型態的校外實習 

依據教育部所訂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

施要點」（2013）指出，師資生在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須至幼兒園見習、試

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依據此要點，各校在

實地實習的時數作法並不一致，例如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學生，必須進行 54
小時的實地實習（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020），其規定師資生必須至幼

兒園進行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而臺灣師範大學也有非課

程型態的校外實習，學生得自行參加政府機關或公營企業提供的校外實習，累計

數需達 160 小時以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20）也規定幼兒教育學系學生在大

學就學期間，必須完成至少 60 小時的幼教相關服務或假期實習（至幼兒園進行

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60 小時之實地實習）。

臺北市立大學的規定為，至親子館或家服機構全時實習至少 160 小時（臺北市立

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020）。此外，為提升學生學習的視野，各校的校外實習也

會增列海外或境外實習。茲將上述三類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校外實習的內涵、時數

等統整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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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師資培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校外實習一覽表 

校外實習類別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園教保實習 

（三年級，上下

學期各 2 學分，4

小時，共 4 學分，

8 小時；臺南大學

幼教系為上下學

期各 3 學分，3

小時，共 6 學分，

6 小時） 

上 學 期 前 一

週，入班見習、

觀摩至少 40 小

時。 

1. 至幼兒園及幼

教相關機構進

行教育參訪、

教學見習、試

教等活動。 

2. 校外講師實務

分享。 

參觀、見習、試

教、實務參與及

實作評量及課程

參 與 教 案 撰 寫

等。 

幼兒園見習與試

教及教保實務課

程 的 講 解 與 實

作。 

至幼兒園及幼教

相關機構進行教

育參訪、教學見

習 、 試 教 等 活

動。 

全學年 120 小

時，課程實習至

少 40 小時；及

第二學期集中

實習二週（80

小時）。 

集中實習下學期

二週，共 80 小

時。 

幼兒園教學實習

（四年級，上下

學期各 2 學分，4

小時，共 4 學分，

8 小時；臺南大學

幼教系為上下學

期各 3 學分，3

小時，共 6 學分，

6 小時） 

參訪、見習與全

學 年 160 小

時，課程實習至

少 40 小時，及

第二學期集中

實習三週（120

小時）。 

參訪、見習與上下

學期集中實習各二

週，80 小時，共 160

小時（下學期集中

實習時間提早約一

個 月 。

（109.3.15-3.26） 

參訪、見習與集

中教育實習二週

（80 小時）。 

集中實習上學期

二週，共 80 小

時。 

下學期未規劃集

中實習。 

下學期未規劃集

中實習；至幼兒

園及幼教相關機

構 進 行 教 育 參

訪、教學見習、

試教等活動。 

實地實習、假期

實習、非正式課

程實習 

至親子館或家

服相關機構全

時實習至少 160

小時。 

至少 60 小時的幼

教相關服務或假期

實習（至幼兒園進

行見習、試教、實

習、補救教學、課

業輔導或服務學習

至少 60 小時之實

地實習）。 

至少54小時至幼

兒園進行見習、

試教、實習、補

救教學、課業輔

導或服務學習。 

依規定，至少 54

小時至幼兒園進

行見習、試教、

實 習 、 補 救 教

學、課業輔導或

服務學習。 

畢業後 

（教育實習） 

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進行教育實習 6 個月（8 月 1 日～隔年 1 月 31 日； 

或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共 960 小時。 

四、結語 

綜上所述，各校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包括師資培育的內容、教育

實習方式，連帶地間接影響課程規劃的內容與方式，特別是幼兒教育現場的教學

實習，例如集中實習時間的往前調整，即使如此，整個校外實習的規劃，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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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邏輯性與系統規劃之思維；且力求將理論與現場實務進行連結，除了正

式的實習課程之外，多數學校會以非正式的實地實習、假期實習、寒暑假實習等，

訂定與幼兒互動的機會，以提升幼教相關科系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具備上戰場實

戰的教保經驗。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8）第 17 條，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

兒之班級（大班），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應有幼兒園合格教師一人以上。

如圖 1 所示，欲成為合格的幼兒園教師，除了需修習相關的教（保）育學分（48-50）
外，尚必須先在畢業前（目前大致在 6 月初舉行資格檢定）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才能至幼兒園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此外，依據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指標，

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亦為師資培育單位辦學成效的評鑑關鍵指標之一，不

論對學生或學校師培單位而言，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至為重要。因此，師資培

育先考試後實習的政策改變，也連帶影響各校在幼兒園教學實習課程的規劃，現

實的考量，下學期部份實習課程常成為準備考試的補強時間，無法具體落實學期

內之校外實務學習，畢竟在通過教師資格檢定後，學生還有半年實務現場教育實

習的機會，通過考試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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